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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胜县滑石围岩（尾矿）集中加工项目用地征地拆迁安置补偿实施办法

为加快推进龙胜县滑石围岩（尾矿）集中加工项目建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国务院令第590号)、《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实施征地区片综合地价的通知》（桂政办函〔2020〕5号）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国土资源厅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征地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的通知》（桂国土资发〔2014〕81号）、《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实施征地区片综合地价的通知》（桂政办函〔2020〕5号）、《桂林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暂行办法》（市政〔2012〕58号）及《龙胜各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龙胜各族自治县建设项目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标准的通知》（龙政发〔2019〕39号）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有关规定，结合龙胜县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实施办法。
一、总体原则
为确保高质量、高标准地完成龙胜县滑石围岩（尾矿）集中加工项目建设任务，项目征地拆迁安置补偿工作，坚持以推动全县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与切实维护群众利益相结合的原则，遵循“以人为本、让利于民”、“依法合理、实事求是”、“公开、公平、公正”、“统一规划、多途径和就近安置”的原则。
二、征地拆迁范围
龙胜县滑石围岩（尾矿）集中加工项目位于三门镇洪寨村境内，相关配套设施建设所需征收的各类土地及其建（构）筑物、地上（下）附着物，以及安置回建地，均属于征地拆迁范围。具体界线按项目施工设计用地红线图和变更设计图、安置回建用地规划图所规定的地域范围为依据，以业主单位和征地拆迁机构等部门现场放样确定边线测量为准，科学、准确、合理地进行土地征收和拆迁。
三、征地补偿
（一）征地补偿原则
1.严格依照《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实施征地区片综合地价的通知》（桂政办函〔2020〕5号）文件规定的分区域统一补偿标准，在龙胜县滑石围岩（尾矿）集中加工项目建设规划用地范围内，征地补偿做到同地同价。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实施征地区片综合地价的通知》（桂政办函〔2020〕5号）文件明确适用范围，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适用于全区范围内集体农用地（永久基本农田和自然保护区除外）的征收补偿，其中，涉及征收永久基本农田的，按照不低于征收水田、鱼塘标准的 1.1 倍进行补偿；征收集体建设用地的，按照不低于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的 0.4 倍进行补偿；征收集体未利用地的，按照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的 0.1 至 0.4 倍 进行补偿；新增乡（镇）、村，参照相邻乡（镇）、村中较高的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执行；依法收回国有农用地的，可按照有关规定参照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的70%进行补偿。
2.在征地工作中，必须根据实际情况，准确、科学地划分地类，认真核实面积，严格执行补偿范围和标准。
（1）征地按土地原用途给予补偿。
（2）征地的各项补偿标准必须依照本办法执行。
3.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分配方案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依照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决定。原则上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安置补助费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和使用。需要安置的人员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安置，不需要统一安置的，安置补助费发放给被安置人员个人，青苗补偿费归地上青苗的所有者所有。
4.公用道路、人行道、码头、农田水利、人畜饮水等公共设施，原则不予补偿，由项目业主按原用途、原规模、原标准给予恢复重建。
5. 河床、滩涂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有关规定，属国家所有，其土地不予补偿。
6.在发布拟征地公告后，被征地户凭有效土地权属证、林权证、房产证在所属乡（镇）登记备案。在发布拟征地公告之日起，抢栽抢种的农作物、林（果、竹）木和抢建抢修的建（构）筑物、附着物等一律不予补偿。
（二）征地补偿标准
1.集体土地补偿安置补助标准
	地    类
	土地补偿费（元/亩）
	安置补助费（元/亩）
	补偿总额（元）

	农用地
	水田、鱼塘
	24190
	36285
	60475

	
	其它农用地
	果园
	18636
	27954
	46590

	
	
	旱地（菜地）
	18636
	27954
	46590

	
	
	经济林地用材林地
	18636
	27954
	46590

	
	
	薪炭林地
	18636
	27954
	46590

	建设用地
	宅基地按水田补偿
	24190
	36285
	60475

	
	其它建设用地按其它农用地补偿
	18636
	27954
	46590

	未利用地
	按农用地补偿标准的0.4倍补偿
	18636


2.收回国有土地补偿标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建设项目依法使用国有农、林、牧、鱼场等国有土地的，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为征用当地同类集体土地的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的 70％，青苗、地上附作物补偿费按征用集体土地的补偿办法办理”。
四、青苗补偿 
（一）青苗补偿原则 
1.果树类别标准划分原则： 
一类果园：有大棚、避雨设施的丰产果树；
二类果园：露地栽种的丰产期果树； 
三类果园：初挂果、未挂果、残次老树。 
2.青苗补偿按征地面积和现状计算。现状无青苗的不予补偿； 零星栽种的一般树木按株计算补偿；古树名木能够移栽的尽可能 移栽，确实无法移栽的按县林业局评估价格补偿。
3.按零星种植计算补偿的，种植密度不得超过每亩限株数量。 如果种植密度超过每亩限株数量的，以亩为单位按种植面积计算 补偿。 
4.单株林（苗）木胸径测量方法：按离地面 130cm 处测量。
5.荒田、荒地不予补偿青苗，抢插、抢种的青苗不予补偿。
6.青苗补偿的面积丈量计算，均以规范的测绘图面积为准。 经济作物和农作物间作的，其补偿面积之和不得大于总面积。 
7.青苗补偿后，由其所有者在规定期限内自行处理。逾期未 处理的，由县征地拆迁机构无偿处理。 
8.取得使用林地行政许可后，林木采伐手续由项目业主统一办理。 
9.因施工影响，造成当年无法耕种或毁坏的青苗，经核实后，由施工单位按同类青苗标准予以补偿。 
10.未列入本补偿标准的其他青苗，参照类似青苗补偿标准执 行。 
11. 在征地工作中，必须根据实际情况，准确、科学地划分地类，认真核实面积，严格执行补偿范围和标准。 
12.在发布拟征地公告之日起，在拟征收土地上抢栽抢种的农作物、林（果、竹）木和抢建抢修的建（构）筑物、附着物等一律不予补偿。 
13.线路、变台的接地线及地埋电缆，施工需开挖的土地不予 补偿，完工由责任单位负责恢复原状，青苗补偿费归地上青苗的 所有者所有。 
14.电网建设项目施工所在地的单位和个人不予违法收取过 路费。因电网施工造成道路、水、气、通信管道等设施损坏的， 由责任单位负责恢复原状；施工修筑的施工便道占用土地不予补 偿，青苗补偿费归地上青苗的所有者所有。 
15.从“T”接点往后到变台再到低压各户的项目为直接受益 项目，变台、杆塔占用土地由村屯协调解决，不予补偿；如“T” 接点往后到变台涉及的杆塔不是直接受益项目的土地给予补偿， 青苗补偿费归地上青苗的所有者所有。 
16.从“T”接点往前到 10kV 主干线再到主网架的项目为公共受益项目的土地给予补偿，青苗补偿费归地上青苗的所有者所有。 
17.架空输、配电线路走廊及电网设施保护区的土地不予征收 补偿，危及到架空输、配电线路供电安全的树木立即清障，青苗补偿费归地上青苗的所有者所有。 
18.架空线路塔基的征地面积按施工设计图面积计算；杆坑和 拉线坑的征地面积按每个坑 2 个平方计算。 
（二）青苗补偿费标准参照《龙胜各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龙胜各族自治县建设项目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标准的通知》（龙政发〔2020〕25号）文件执行，具体标准以本文为准。（附件1-1—附件1-6）
五、地上附着物补偿 
（一）拆迁补偿标准参照龙政发〔2020〕25号执行，具体标准以本文为准。（附件1-7—附件1-10）
（二）房屋拆迁奖励办法 
1.提前搬迁奖励在征收补偿方案确定的签约期限15日内签订补偿协议并主动完成搬迁的，给予 5000 元搬迁奖励；在征收补偿方案确定的签约期限 30 日内签订补偿协议并主动完成搬迁的，给予3000元搬迁奖励；在征收补偿方案确定的签约期限 45 日内签订补偿协议并主动完成搬迁的，给予2000 元搬迁奖励。超过上述规定期限签约搬迁的不予奖励。 
2.搬迁费奖励按协议约定搬迁的，按照被征收房屋实际测量建筑面积每平方米 20 元支付搬迁费，另给予每户搬家补助 1000 元。 
3.临时安置费 
自签订征地拆迁协议之日起，依协商约定搬迁的，给予被征 收入一次性 12 个月的临时安置费，每月按被征收房屋评估价值的 0.4%支付，每月每户低于 500 元的，按 500 元计。 
六、拆迁安置补偿
1.拆迁安置地纳入项目建设用地，要贯彻统一规划，因地制宜，合理安置的原则。安置地选址要少占耕地，不占基本农田，尽量利用旧宅基地、村内空闲地和荒坡荒地。
2.房屋搬迁安置仅针对住宅型房屋进行安置，安置方式有货币补偿和零星搬迁两种方式：
（1）货币补偿
房屋搬迁对象选择货币补偿安置方式的，不再安排安置地建房。由县征地拆迁机构在按水田地类补偿标准给予原宅基地土地补偿、安置补助和房屋拆迁补偿的基础上，再按实际征收原宅基地面积每平方米200元的标准另行给予奖励。
（2）零星搬迁
房屋搬迁对象选择零星搬迁安置方式的，按照“相对就近”的原则，由搬迁人在本村组集体经济组织土地范围内自行选址，由县征地拆迁机构按征收标准给予补偿。选择零星搬迁安置方式的，征收原宅基地不再进行土地补偿，只补偿房屋拆迁面积。零星搬迁安置的宅基地面积每户最高不得超过150平方米，征收原宅基地面积减去搬迁安置宅基地面积后，超出部分原宅基地面积按水田地类标准给予补偿。宅基地由搬迁人自行开挖平整，由县征地拆迁机构按每户一次性补助5000 元基础设施建设费，水电恢复到拆迁户门口。
3.被搬迁户安置房屋办理不动产证，只收取证件工本费。办证测量费由县征地拆迁机构承担。
4.交通运输、水利、市政等设施，或具有相当规模、内容复杂或补偿投资较大的地上（下）附着物（含国防光缆、电力、通讯、广播电视网络）的拆迁补偿，按照恢复原用途、原规模、原标准原则，由项目业主会同县征地拆迁机构与产权单位协商补偿，或委托具有资质的中介机构进行评估作为拆迁补偿的依据。对评估成果有异议的，可组织有关专家评审。评估价以不突破迁建成本为限，并适当考虑旧物利用。
5.电力、通讯、广播电视、“三杆”的搬迁及所有管道搬迁，按照“谁主管,谁使用,谁负责”的原则，由业主方或原产权单位沟通负责搬迁，按有关规定给予补偿。
6.涉及厂矿企业、仓储、商业服务等生产经营设施的搬（拆）迁，由项目业主会同县征地拆迁机构与产权单位人按现行的有关规定协商确定。
7.因施工造成红线外公路、道路、水利、人畜饮水、码头等设施损坏的，由施工单位按照原用途、原规模、原标准恢复重建。
8.拟搬迁对象不配合调查或拒不签字确认的，由征地拆迁机构采取照相、摄像等方式取证，并将取证结果予以公证。确认或取证结果（包括文字、表格、有关数据、现场照相及摄像资料、相关证明材料等）作为房屋拆迁补偿安置的依据。
9.所有拆迁均按自拆自建的方式进行，搬迁过程中要注意安全，确保拆迁按期完成。逾期不搬迁严重影响工程建设的，将依照有关规定依法办理。
七、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被征地农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指导意见》（桂人社发〔2016〕46号）和《广西壮族自治区被征地农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实施细则》（桂人社发〔2017〕23号）文件要求,将被征地农民纳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范围，实行先保后供、应保尽保,确保被征地农民当前生活有改善、长远生计有保障，切实维护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权益。
（一）保障范围和对象
在本自治区行政区域内，因政府依法统一征收农村集体土地而失地，且在征地时享有农村集体土地承包权的16周岁以上（含16周岁）在册人口。被征地农民的年龄、人均征地面积和具体人数的确定以有土地征收审批权限的人民政府依法批准土地征收之日为基准日。
（二）补贴标准
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补贴资金根据征地涉及人数、征地次数、征地规模，按征地项目进行提取和计发。每次征地每户人均最低补贴标准为：征地基准日上年度全区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60%×被征地农户人均征地亩数。
一次或多次征地后，被征地农户人均征地面积累计超过8亩的，超过部分不再计发（征收）养老保险补贴。土地完全征收，被征地农户人均征地面积累计不足1亩的，按1亩补足计发（征收）缴费补贴。
养老保险补贴只用于被征地农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缴费补助，除已领取基基本养老保险待遇人员外，不发给被征地农民个人。被征地农民不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不得享受养老保险补贴。鼓励有条件的村集体经济组织为被征地农民提供参保缴费资助。按照现行的基本养老保险政策规定，被征地农民可自愿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或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后按规定享受养老保险补贴。 
（三）实施细则
按照现行的基本养老保险政策规定，被征地农民可自愿选择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或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后按规定享受养老保险补贴。
1．征地前被征地农民未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征地后选择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所需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先从养老保险补贴资金中列支，逐年计入个人账户，养老保险补贴使用完后，由个人全额负担，继续按规定履行个人缴费义务。被征地农民达到符合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条件时，或者出国（境）定居并丧失国籍的，养老保险补贴用于逐年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后仍有剩余的，将其养老保险补贴资金余额一次性记入其个人账户。
2．征地前被征地农民未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且未在用人单位工作，征地后选择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可按城镇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缴费办法，从申报办理参保登记之月起，个人按时足额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不得采取一次性补缴的方式增加缴费年限，所需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先从养老保险补贴资金中列支，逐年计入个人账户，养老保险补贴使用完后，由个人全额负担，继续按规定履行个人缴费义务。被征地农民达到符合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条件时，养老保险补贴用于逐年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后仍有剩余的，将其养老保险补贴资金余额一次性发放给其本人。
3.征地前被征地农民已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征地后选择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应暂停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缴费。待其达到符合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条件时，再根据国家和自治区有关政策规定进行城乡养老保险制度的衔接。
4.征地前被征地农民已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且未在用人单位就业的，征地后可以按本细则有关规定享受养老保险补贴，用于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
5.征地前被征地农民已在征地所在县（市、区）外的用人单位参保的，其在用人单位工作期间，被征地农民个人所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可凭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出具的社会保险个人权益单或个人社会保险费缴费明细向征地所在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请领取养老保险补贴。
6.征地前已按月领取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补贴一次性发放给其本人。
7.被征地农民中的现役军人，由县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为其建立预存款账户，其退出现役后，可按本细则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享受因征地产生的养老保险补贴，并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手续。对退出现役后，以退休或以自主择业等方式安置，或以其他不需要将社会保险关系转移到地方、不需要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方式安置的人员，根据个人申请和相关证明材料，可将其养老保险补贴一次性发放给本人。
8.被征地农民中的16周岁以上（含16周岁）的在校学生，由县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为其建立预存款账户，待其符合条件参保后，按本细则有关规定享受因征地产生的养老保险补贴，用于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 
八、相关工作要求
（一）广泛宣传，充分发动群众。各有关单位、乡（镇）人民政府要从大局出发，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要利用各种方式广泛宣传和动员沿线广大群众积极支持，为龙胜县滑石围岩（尾矿）集中加工项目建设营造良好的氛围。
（二）加强领导，积极统筹协调。征地拆迁工作时间紧、任务重，涉及面广、政策性强，各有关部门和乡（镇）人民政府要加强领导，搞好协调，及时解决征地拆迁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做到不推诿、不上交，不激化矛盾。要讲政治、顾大局、保稳定，不得强行承揽工程，确保不发生阻工和上访事件。要充分结合新农村建设，协助拆迁户搞好过渡和安置工作。
（三）严格掌握政策和工作标准。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准确丈量和清点征迁物，并按规定程序建立完善的档案。
（四）有关部门要对因龙胜县滑石围岩（尾矿）集中加工项目建设受到影响和损坏的道路、水利、电力、通讯等设施及时提出修复意见，配合项目业主和施工单位协商，尽快组织修复，确保沿线群众的生产生活不受影响。
（五）龙胜县滑石围岩（尾矿）集中加工项目用地报批，由项目业主提出用地申请，县人社局、自然资源局、林业局等有关部门按审核权限负责呈报办理相关手续。
（六）征地拆迁过程中的权属等纠纷或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所在乡（镇）人民政府、村委会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负责调解处理；对调解不服的，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但争议或诉讼期间不得影响征地拆迁和工程施工，补偿费暂不拨付，待争议或诉讼处理完毕后再按规定拨付。
为了不影响施工用地，在权属等纠纷或争议未明确之前，由项目业主和征迁机构记录清楚被征收土地或房屋的位置、面积、地类并请权属争议方共同签字认定，待后解决。
（七）对敲诈勒索、寻衅滋事、阻挠征地拆迁影响龙胜--峒中口岸高速公路龙胜芙蓉至县城段项目工程施工等违法犯罪行为，由公安机关依法从严、从快查处，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八）本实施办法未尽事宜，由本县工程指挥部会同县自然资源局、交通运输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农业农村局、水利局、林业局、乡（镇）人民政府与被征地拆迁单位或个人依照自治区、市、县有关规定协调处理。
九、本实施办法自下文之日起实施。临时用地上的青苗、地上（下）附着物补偿费标准按本办法同类项目的补偿标准执行。




















附件1-1
短期农作物青苗类补偿费标准
（按种植面积补偿）
	名称
	类          别
	补偿标准
	备注

	粮食
作物
	水 稻
	2467元／亩
	

	
	旱地杂粮（红薯、玉米、马铃薯、旱禾、芋头、木薯等）
	1500元／亩
	

	油科
作物
	油菜
	2000元／亩
	

	
	黄豆、花生
	2000元／亩
	

	蔬
菜
类
	白菜类、豆角类
	2000元／亩
	

	
	辣椒、茄子、西瓜等瓜类
	2500元／亩
	

	
	西红柿、百合
	一、反季节嫁接栽培
	3000-6000元/亩
	

	
	
	开花前
	3000元/亩
	

	
	
	开始采摘后
	6000元/亩
	

	
	
	二、早春常规栽培
	3000-5000元/亩
	

	
	
	开花前
	3000元／亩
	

	
	
	开始采摘后
	5000元／亩
	




附件1-2
林（苗）木类青苗补偿费标准
（含砍伐费或苗木移栽费）
按种植面积补偿
	名   称
	类   别
	补偿标准
（元/亩）
	备   注

	用材林
（人工造林）
	1-3年
	1500
	郁闭度0.2以上

	
	4-10年
	4000
	

	
	11-25年
	2600
	

	
	26年以上
	1400
	

	薪炭林、灌木林、
用材林(自然生长)
	郁闭度0.2以上
	1000
	

	防护林
特殊用途林
	
	4000
	

	成片竹林
	南竹、毛竹
	3500
	

	成片种植桂花
	胸径1cm以下
	6500
	合理密度660
株/亩

	
	胸径1-3cm(含3cm)
	4000
	合理密度300
株/亩

	
	3cm以上按单株补偿标准补偿
	

	苗 圃
	苗高1.5米以上
	5000
	

	
	苗高1.5米以下
	4000
	

	成片人工造珍贵树种
	
	4000
	合理密度120株




附件1-3           
果树移栽费或补偿标准
（按种植面积补偿，单位：亩/元）
	青苗类别
	补偿标准

	类别
	规格
	一类
	二类
	三类

	沙田柚、柑桔、橙类
	种植未满1年
	2000
	2000
	2000

	
	种植满1年，未满2年
	3000
	2800
	2600

	
	种植满2年，未满3年
	4000
	3600
	3200

	
	种植 满3年，初挂果
	5000
	4600
	4200

	
	种植满4-5年，丰产期
	8000
	7500
	7000

	梨、枇杷、桃、李、杨梅、柿子、板栗、白果等果树
	种植未满1年
	2000
	2000
	2000

	
	种植满1年，未满2年
	3000
	2800
	2600

	
	种植满2年，未满3年
	4000
	3600
	3200

	
	种植满3年，初挂果
	5000
	4600
	4200

	
	种植满4-5年，丰产期
	8000
	7500
	7000

	葡萄、猕猴桃、蓝莓、黑老虎等特色水果
	种植未满1年
	3000
	3000
	3000

	
	种植满1年，未满2年
	4000
	3800
	3600

	
	种植满3-4年，丰产期
	10000
	9000
	8000

	罗汉果、百香果
	种植开花前
	3000
	3000
	3000

	
	种植开花后
	5000
	4500
	4000

	草莓、茶叶
	未挂果、种植2年内-3年
	8000
	7500
	5500

	油茶树
	未挂果
	1000-2000
	

	
	挂果1－3年
	3000-4000
	

	毛桃
	种植未满1年
	700
	

	
	种植满1年以上未挂果
	1000
	

	
	挂果
	2000
	

	残、次果树
	达到合理种植密度
	1000-2000



类别划分：
一类果园：有大棚、避雨设施的丰产果树；
二类果园：露地栽种的丰产期果树；
三类果园：初挂果、未挂果、残次老树。
附件1-4      
零星种植果树补偿标准
	果树名称
	类别
	补偿标准（元／株）
	备注

	
	
	一类
	二类
	三类
	

	猕猴桃、葡萄
	种植未满1年
	60
	58
	56
	每亩限株60株以下

	
	种植满1年，未满2年
	90
	85
	80
	

	
	种植满2年，未满3年
	130
	120
	110
	

	
	种植满3年，初挂果
	150
	140
	130
	

	
	种植满4年，丰产期初年
	200
	170
	150
	

	
	种植满5年以上，丰产期
	220
	210
	200
	

	柑桔类（夏橙、温州柑、金桔、南丰金桔）、枣、黄皮果
	种植未满1年
	15
	15
	15
	每亩限株120株以下

	
	种植满1年，未满2年
	25
	23
	21
	

	
	种植满2年，未满3年
	35
	33
	31
	

	
	种植满3年，初挂果
	60
	55
	50
	

	
	种植满4年，丰产期初年
	80
	75
	70
	

	
	种植满5年以上，丰产期
	100
	90
	80
	

	柑橘新品种（马水桔、南瓜桔、沃柑、默科特）
	种植未满1年
	20
	20
	20
	每亩限株120株以下

	
	种植满1年，未满2年
	35
	33
	31
	

	
	种植满2年，未满3年
	45
	33
	31
	

	
	种植满3年，初挂果
	70
	65
	60
	

	
	种植满4年，丰产期初年
	130
	120
	110
	

	
	种植满5年以上，丰产期
	250
	240
	230
	

	梨、李、枇杷、柿子、板栗
	种植满1年，未满2年
	15
	15
	15
	每亩限株80株以下

	
	种植满2年，未满3年
	25
	25
	25
	

	
	种植满3年，初挂果
	45
	40
	35
	

	
	种植满4年，丰产期初年
	65
	60
	55
	

	
	种植满5年以上，丰产期
	80
	75
	70
	

	
	种植满5年以上，丰产期
	100
	90
	80
	



附件1-5

零星种植果树补偿费标准

	果树名称
	类别
	补偿标准（元／株）
	备注

	
	
	一类
	二类
	三类
	

	桃（优质桃）、杨梅

	种植未满1年
	15
	15
	15
	每亩限株80株以下

	
	种植满1年，未满2年
	25
	25
	25
	

	
	种植满2年，未满3年
	50
	45
	40
	

	
	种植满3年，初挂果
	80
	75
	70
	

	
	种植满4年，丰产期初年
	100
	90
	80
	

	
	种植未满1年
	15
	15
	15
	

	白果
	种植未满1年
	21
	16
	11
	每亩限株50株以下

	
	种植满1年
	42
	32
	21
	

	
	种植满2年
	90
	68
	45
	

	
	种植满3年
	139
	104
	70
	

	
	挂果1-3年
	171
	128
	86
	

	
	挂果4年以上
	180
	135
	90
	

	油茶树
	未挂果
	5-15
	每亩限株150株以下

	
	挂果
	20-40
	



一类果园：有大棚、避雨设施的丰产果树；
二类果园：露地栽种的丰产期果树；
三类果园：初挂果、未挂果、残次老树。





附件1-6    
零星林（苗）木补偿费标准
	林、苗木名称
	类   别
	补偿标准
	备 注

	毛竹
	以1元/㎝胸径标准补偿
	

	其它竹子
	大丛
	80元/丛
	

	
	中丛
	50元/丛
	

	
	小丛
	30元/丛
	

	杜仲、黄柏、厚朴
	地径2－5cm
	15元/株
	地径在1cm以下只补购苗费

	
	地径6－10cm
	25元/株
	

	
	地径10cm以上
	50元/株
	

	杉木
	胸径3～5cm
	5－10元／株
	胸径3cm以下酌情补偿；20cm以上的每增加1cm加1元；30cm以上按单株估价

	
	胸径6～10cm
	10－20元／株
	

	
	胸径11～15cm
	25－40元／株
	

	
	胸径16～20cm
	50－70元／株
	

	松木
	按杉木的70％折算补偿
	

	桂花树
	胸径1cm以下
	10元／株
	


	
	胸径1-2cm
	15元／株
	

	
	胸径3-6cm
	20-30元／株
	

	
	胸径7-10cm
	40-100元／株
	

	
	胸径11-15cm
	110-250元／株
	

	樟树、榕树、天竺桂等绿化树风景树
	胸径1-2cm
	10元／株
	

	
	胸径3-6cm
	10-25元／株
	

	
	胸径7-10cm
	50-150元／株
	

	
	胸径11-15cm
	160-300元／株
	

	楠    木
	胸径1㎝以下
	15元/株
	

	红 豆  杉
	胸径1㎝以下
	15元/株
	


（含砍伐费或移栽费）
注：1.按零星种植计算补偿的，种植密度不得超过每亩限株数量。如果种植密度超过每亩限株数量的，按种植面积（亩）计算补偿费。
2.林木、苗木胸径测量方法：按离地面130cm处测量。
附件1-7         
房屋拆迁补偿费标准

	类  别
	补偿标准（元/㎡）
	主要条件说明
	备注

	砖混结构
	砖混一等
	750
	钢筋混凝土带形基础，铝合金门窗，较好内外墙抹灰（瓷砖），瓷砖（水磨石）地面，水电卫齐全等。
	或按评估价补偿

	
	砖混二等
	700
	钢筋混凝土（浆砌基石）带形基础，较好木门窗，中级内外墙抹灰，钢砼楼地面，水电卫齐全等。
	或按评估价补偿

	砖木结构
	砖木一等
	450
	浆砌带形基石基础，内外砖墙，较好木楼枕木企口楼板，小青瓦屋面，铝合金窗木门板，内外抹灰较好、水电卫齐全。
	或按评估价补偿

	
	砖木二等
	400
	浆砌带形基础，内外砖墙，一般木楼枕木地板。一般内外抹灰，水泥瓦等屋面，设有卫生间，水电齐备。
	或按评估价补偿

	木结构精装修
	700
	
	或按评估价补偿

	一般木结构
	400
	
	

	砖墙瓦面
	350
	
	

	泥墙瓦面
	250
	
	

	泥墙草面
	150
	
	

	加工厂棚
	280
	钢管支架盖彩瓦，四周有围护
	


备注：被拆迁户要求对拆迁房进行评估的，由中介评估，评估费双方各一半。


附件1-8         
地上（下）附着物拆迁补偿费标准

	类    别
	单位
	补偿标准
	备   注

	一、其他建（构）筑物
	
	
	

	1、木结构牛、猪栏，瓦屋面
	元/㎡
	150
	

	2.木结构牛、猪栏，盖木皮
	元/㎡
	100
	

	3.其他简易棚
	元/㎡
	80
	

	二、砖窑、瓦窑、沼气池
	
	
	

	1.瓦窑、砖窑
	元/m3
	400
	废弃窑不予补偿

	2.沼气池
	元/m3
	500
	

	三、晒谷坪
	
	
	

	1.混凝土
	元/㎡
	50
	

	2.三合土
	元/㎡
	30
	

	四、坟墓
	
	
	

	1.砖围砌有碑坟（含拜台及抹灰）
	元/座
	3000
	5年内新坟另加2000元/座

	2.无砖砌有碑坟
	元/座
	2000
	5年内新坟另加2000元/座

	3.无碑坟
	元/座
	1500
	5年内新坟另加2000元/座

	4.特殊类坟墓
	元/座
	
	参照评估价补偿

	五、围墙
	
	
	

	1.红砖（一八墙)
	元/㎡
	75
	

	2.红砖（二四墙)
	元/㎡
	90
	

	3.水泥砖墙
	元/㎡
	60
	

	4.泥墙、泥砖
	元/㎡
	30
	

	六、其他设施
	
	
	

	1.其他水泥地面硬化
	元/㎡
	50
	

	2.干砌毛石围墙
	元/m³
	50～80
	

	3.浆砌毛石围墙
	元/m³
	140～160
	

	4.水井
	元/眼
	1700
	

	5.混凝土
	元/m³
	
	

	6.砖砌水池（200m3以下）
	元/m³
	400
	




附件1-9

电力、电信（广电）设施拆迁补偿费标准
	类    别
	单位
	补偿标准
	备   注

	一、电力设施
	
	
	

	1.220伏送配线路
	万元/Km
	
	预算评估经财政评审


	2.380伏送配线路
	万元/Km
	
	

	3.1万伏送配线路
	万元/Km
	
	

	4.迁移变压器
	元/KVA
	
	

	5.电表
	
	按实际安装费用
	

	二、电信（广电）设施
	
	
	

	1．市内电缆工程
	
	
	

	（1）架空100对
	万元/公里
	
	预算评估经财政评审

	（2）管道200对
	万元/公里
	
	

	（3）有线电视同轴电缆线路
	万元/公里
	
	

	2.光缆线路
	
	
	

	①架空12芯
	万元/Km
	
	预算评估经财政评审

	②直埋24芯
	万元/Km
	
	

	③有线电视同轴电缆线路
	万元/Km
	
	

	2.有线电视
	
	按实际安装费用
	预算评估经财政评审


附件1-10
木结构房屋面积计算规则

（一）第一层面积计算办法
1.简易木板夹围的，按实际面积的50%计算；
2.只用砖砌或木板围装四方的，按实际面积的60%计算；
3.四周用木板和砖块牢固围装，地面全部水泥硬化并分隔成单间使用的，按实际面积的80%计算。
（二）第二层面积计算办法
按实际面积计算。
（三）第三层及以上楼层的面积计算办法
1.楼层高度超过2.2米，镶了楼板但没有任何围封的，按实际面积的50%计算；镶了楼板但只用木板围装四周的，按实际面积的60%计算；镶了楼板并用木板装成房间的，按实际面积计算
2.楼层高度超过1.2米不足2.2米，镶了楼板的，按实际面积的50%计算；不镶楼板的，不论楼层高低一律不计算面积。
（四）其他
只起屋架和盖瓦没有装修的，只按一层面积计算。
附件：1-1.短期农作物类青苗补偿费标准
1-2.林（苗）木类青苗补偿费标准
1-3.果树类青苗补偿费标准
1-4.零星种植果树补偿费标准
1-5. 零星种植果树补偿费标准
1-6. 零星林（苗）木补偿费标准
1-7.房屋拆迁补偿费标准
1-8.地上（下）附着物补偿费标准
1-9.电力、电信（广电）设施拆迁补偿费标准
1-10.木结构房屋面积计算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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